
交通部觀光署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街頭藝人從
事展演活動據點管理要點修正規定 

一、 交通部觀光署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鼓勵及豐富

轄區藝文發展，促進及推展觀光活動，特訂定本管理要點。 

二、 本要點之主辦單位為本處管理科，現場管理單位分別為管理科、管

理站及各委託經營(含出租)場地業者。 

三、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街頭藝人：指經申請取得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核發街頭藝人證

照者(含個人及團體)。 

（二） 展演活動：指音樂、戲劇、舞蹈、魔術、民俗技藝、詩文朗

誦、繪畫、手工藝、雕塑、行動藝術、使用非永久固定之媒

材或水溶性顏料之環境藝術、影像錄製、攝影或其他與藝文

有關之現場創作表演活動。 

（三） 展演場所：指經本處公告供街頭藝人從事展演活動之場所。 

四、 申請資格：具有縣市政府核發之合格街頭藝人證者(以下簡稱街頭

藝人證)，於證照有效期限內，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展演申請，或經

本處核准同意演出之表演者，申請本處提供位高雄市或屏東縣轄區

範圍之展演場地。 

五、 受理申請藝文活動項目及許可申請展演地點： 

（一） 本案受理申請範圍主要包含「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和

「工藝美術」等三類於公共空間進行現場創作之藝文活動(其

他無法歸屬前三類之其他類別另由申請人於申請時說明)： 

1. 表演藝術類：現場表演之戲劇、默劇、丑劇、舞蹈、歌

唱、演奏、魔術、民俗技藝、雜耍、偶戲、詩文朗誦、行

動藝術等。 

2. 視覺藝術類：現場創作之繪畫、雕塑、環境藝術、影像錄

製、攝影等。 

3. 工藝美術類：現場創作及完成之工藝品等。 

（二） 許可申請展演場地為本處轄管公共空間(免費提供借用)，可

申請展演地點詳「展演場地一覽表」(附件一)。 

六、 申請程序： 



（一） 採線上辦理，申請人請至本處網站首頁「線上預約/街頭藝人

場地借用服務預約」辦理申請登記，經本處審核後，由系統

回復申請結果至申請人所留之電子郵件信箱(經申請同意者，

將併復簽署展演約定書)，申請人始得進入申請地點進行演

出。 

（二） 前款線上預約服務登記，開放當年度各月之申請(每年十一月

一日開放次年度各月之申請)，申請展演場地須於展演日之七

日前進行申請(不計入展演當日），本處審核期為五工作日

內，經審核同意後依排程進行。本處並得另視當月及次月賸

餘場次情形開放再次申請，並須於展演日四日前辦理(不計入

展演當日)，俾行政流程審核。 

（三） 展演時間每日以二小時為借用單位，每日共三場次(上午九時

三十分至十一時三十分、下午十二時至二時及二時三十分至

四時三十分)，當次申請單以申請該日之各場次及場地為限

(一場次僅受理申請一個場地使用，可申請不同場次，不同日

期請另填單)，各場地現場管理單位得就場地特性另公告場地

限制事項。展演人並依管理單位通知之許可作業時間，進行

事前場佈及事後場地整理，並經管理單位現場確認無待處理

解決事項(預留三十分鐘供使用人進行事前場佈及事後場地整

理，如場地係經連續借用時，使用者務必於時間內完成場地

復原，避免影響下一個借用者，如前後場次係為同一使用者

使用，則可不進行清場繼續展演)。 

（四） 平日使用以申請期間內，依申請順序優先使用(可連續申

請)。若申請日為連續假日(如週休二日或國定假日)，則同一

團體或個人僅可連續申請二天之例假日，第三天以後之假日

由各管理站視現場狀況協調排班或抽籤決定。 

（五） 雖不同團名但團員全額重複時，僅能擇一團名參加輪序排班

展演。 

（六） 同ㄧ公共空間同時為多位申請人(團體)申請時，本處採先申請

先辦方式。 

（七） 如申請人須臨時修正調整展演日期及項目等，原則僅同意受



理於原核定日期後演出(經管理單位確認可提前者除外)，並

經管理單位確認核准申請當日無其他排班狀況及增加項目或

展演區域範圍不影響現場，否則仍請重新提出申請。如擬續

展演，亦請重新提出申請。 

（八） 申請人取得場地使用權後，如因故無法表演，原則應於表演

日之三日前(未含表演日)向本處各該場地管理單位提出取

消。 

（九） 本處擁有場地及設施最優先使用權，如本處須使用該場地或

設施時，得通知表演者延期或停止使用，表演者不得主張任

何損失賠償。 

（十） 申請人應無條件配合本處臨時要求暫停表演，如該場地已被

他單位借用、超過該場地容納組數或本處另有需求，得要求

申請人撤換申請場地，並配合風災、水災、震災及其他天然

災害，當地縣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或場地有安全之

虞等情形停止展演。前揭狀況解除後，原排定輪序不變。 

七、 街頭藝人於公共空間從事街頭展演活動，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從事表演活動時，展演人應攜帶街頭藝人證以備查驗。 

（二） 除經本處專案核准之許可使用外，不提供電力等所需設備，

展演人應自備演出所需電力及器材，不得擅自使用公共展演

空間之電源，並依申請時段展演(屬弱勢、公益等團體單位

免費提供電力等所需設備，餘非公益等目的使用，則依機關

核定結果另計)。 

（三） 展演人應自備立牌立於表演現場，該立牌尺寸高度應小於一

百二十公分，寬度應小於六十公分，並應明顯揭示街頭藝人

證號、名稱、表演項目、聯絡電話、表演時段。 

（四） 所有展演器材、帳棚、陽傘、宣導品、立牌等物品均應妥善

放置，不得影響遊客進出動線及景觀視線，展演結束應確實

清潔及復原場地。 

（五） 以團體街頭藝人申請表演者，需以團體形式進行演出，不得

以團體許可證從事個人展演活動。 

（六） 街頭藝人表演應遵守本要點各點規定，違反規定者，本處得



要求立即停止演出，除登錄違規記點(附件二)，並暫停受理

展演申請一個月。記點達三次者，本處將暫停受理展演申請

二個月，並通知核發街頭藝人證照單位。如係經現場管理人

員通知改善三次未果而終止展演契約者，自終止展演之日

起，一年內不得再申請展演，申請者不得有異議。 

（七） 展演現場得販售由街頭藝人自行創作之作品，惟需搭配現場

創作或演出，收費可採自由樂捐、打賞或標價等方式，並於

現場清楚標示，不得以促銷喊價方式進行銷售。 

（八） 屬於音樂演唱類者，以取得場地使用權之街頭藝人為限，不

得長時間將擴音設備交予其他人（如提供遊客自行演唱、提

供其他未取得場地使用權之街頭藝人表演等）。 

（九） 使用擴音設備時，應注意音量不得超過七十五分貝或現場管

理單位之規定，量測方式為由本處人員手持分貝計於擴音設

備前三公尺處量測。 

（十） 從事表演活動時，不得造成行人或車輛通行困難、阻礙無障

礙設施、建築物出入口或消防安全設備等妨礙交通或公共安

全之行為。 

（十一） 現場表演內容應與街頭藝人證登記相符。 

（十二） 維護場地之整潔，展演完畢後立即將場地回復原狀並清運

所產生之垃圾。 

（十三） 廣場內地面及周邊設備不得釘樁、挖掘等變更原有設備或

破壞原貌場地之行為，使用後若有汙損的情形，須負復原

之責。如造成對展演場地損壞時，須負責修復並負擔損害

賠償責任。 

（十四） 表演內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為特定商業宣傳之活動。 

（十五） 禁止可食用之作品展演。 

（十六） 不得使用火把、爆竹或其他危險物品。但經管理機關同意

或另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十七） 不得有危害民眾身心健康或公共安全、妨礙交通、環境衛

生或公共秩序、破壞公物或妨害公務之行為。 

（十八） 不得有其他違反法令規定、公共展演空間之管理規範或致



生本處損害之情事。 

八、 街頭藝人於公共空間從事街頭展演活動，違反規定之行為： 

（一） 獲得許可之申請者，於本處據點從事展演活動時應配合本處

相關人員之查驗，如有下列違反事項，本處得視情節輕重予

以糾正改善或立即停止活動或終止展演契約。涉及民刑事責

任時依法告發： 

1. 演出內容違反相關法令規定、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

涉及公共危險者者。 

2. 未經本處許可，竊用本處電力或相關設施者。 

3. 演出人員酗酒或於現場與遊客發生重大肢體或言語衝突

者。 

4. 將街頭藝人證轉供他人使用者。 

（二） 許可之撤銷與廢止： 

1. 撤銷：藝人從事展演活動，有下列情事者，本處得撤銷原

許可，並自撤銷當日起一年內不得再行申請。 

(1) 申請資料不實，經查證屬實者。 

(2) 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3) 從事藝文活動之內容、販售物品或勞務等活動與街頭

藝人證之核准項目不符者。 

(4) 擅自將街頭藝人證轉供他人使用。 

(5) 違反本要點或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者。 

(6) 原所具有縣市政府核發之街頭藝人證許可遭撤銷或廢

止。 

2. 廢止：有下列情形者，本處得廢止其許可。 

(1) 法令修正變更或配合政策需要。 

(2) 機關因業務需求，須使用該地點。 

九、 本處得就表現優良之街頭藝人邀請參加本處所舉辦之相關活動。 

十、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項，應依相關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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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展演場地一覽表 
地區/聯

絡電話 

得申請 

展演場地 
現地照片 

可同時表

演組別 

新威行政

中心 

(處本部) 

電話：07-

6871234轉

管理科

230~233、

236~237或

239 

森思咖啡旁

廣場 

 

本要點第5

點之《表

演藝術類1

組》及

《其他類1

組》。 

新威森林公

園圓環廣場 

 

本要點第5

點之《表

演藝術類1

組》及

《其他類1

組》。 

北管理站 

(茂林遊客

中心暨紫

蝶3D視聽

館) 

電話:07-

6801111轉

10~13、15

及18 

 

 

 

茂林生態公

園 

 

 

 

  

本要點第5

點之《表

演藝術類1

組》及

《其他類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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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管理站 

(禮納里遊

客中心) 

電話：08-

7997421 

轉11~13、

15~17 

禮納里遊客

中心廣場 

 

本要點第5

點之《表

演藝術類1

組》及

《其他類3

組》。 

※備註： 

1. 申請者若須借用非屬上述地點外之本處管理區域，請向各管理單位洽詢確

認。 

2. 屬本處委託經營(含出租)場地，請逕洽下列委託經營管理或出租廠商辦理借

用，並依其通知及收費規定辦理(管理廠商若異動，則另請洽新管理經營或

出租者)。 

性質 出租/委外地點 出租/委外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出租 
土壟灣遊客活動服

務區辦公室 

高雄市六龜區龍興段0490

地號之部分土地 
李榮豪先生 0936489414 

出租 寶來遊客服務區 高雄市六龜區寶來街1號 簡銘辰先生 0937371180 

出租 
新威森林公園-森

思咖啡 
高雄市六龜區新威171號 翁英銘先生 0933388342 

出租 霧光雲臺(民宿) 屏東縣霧台鄉神山巷74號 魏忠賢先生 0919395465 

出租 
茂林遊客中心（芭

特芙萊工藝坊）  

高雄市六龜區大津里大津

2號 
陳彥君先生 0989579751 

出租 賽嘉起飛場 

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段

1061及1062地號之部分土

地(山上無地址) 
蘇沛倫先生 0927537153 

出租 十八羅漢山服務區 高雄市六龜區復興巷66號 李婉玲小姐 0912732259 

委外 賽嘉樂園露營區 
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巷

120號 
陳寶珠小姐 (08)7993521 

委外 涼山露營遊憩區 
屏東縣瑪家鄉涼山村涼山

14-20號 
徐振勛先生 0911592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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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管理作業表 

 

 

 

注

意

事

項 

 

一、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管理轄區內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

訂定本管理作業表。 

二、 本管理作業由各公共空間管理單位(管理科、南北管理站、委託

經營/出租業者)人員執行之。 

三、 執行管理作業時，管理人員應配載並出示證件。 

四、 街頭藝人有下列違規行為時，管理人員應將違規情形拍照存

證，再登錄姓名、違規情形等資料，並請其簽名後回報；如街

頭藝人不願簽名，須附照片或其他佐證資料並於通報表說明。 

五、 當日值勤之現場管理人員應配合通報系統通報之突發狀況，儘

速前往現場確認處理。 

六、 街頭藝人如有建議或申訴事項，管理人員應立即受理，並視急

迫程度回報。 

管理單位 
 

執行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街頭藝人 

□個人 姓名： 

□團體 團名： 

       代表人： 

縣市政府核發 

街頭藝人 

許可證證號 

 

類 別 □表演藝術類 □視覺藝術類 □創意工藝類 □其他(請說明) 

展演項目： 

違 

規 

項 

目 

證

件

查

驗 

□許可證揭示於不明顯處 一點 

□團體之團員有他人頂替冒充情形 二點 

□許可證過期未辦理驗換證 三點 

□拒絕配合查驗，或不聽從場地管理機關或警察之勸導 三點 

□未配戴或揭示許可證 三點 

□許可證轉供他人使用 五點 

□現場展演內容與許可證不符 五點 

展

演 

行

為 

□造成環境髒亂，場地不予復原，不清運所產生之廢棄物 二點 

□展演音量過大(75分貝以上)或超過現場管理單位規定，

影響週遭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二點 

□妨礙現場行人車輛通行，阻礙無障礙設施、建築物出口

或消防設備 
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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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於現場清楚標示收費方式(進行現場打賞者) 二點 

□於未獲許可之場所進行展演 二點 

□使用空間超過相關規定 三點 

□破壞場地設施或公物 三點 

□與民眾產生消費爭議，未能妥適處理者 三點 

□影響公共空間既定核准之活動 五點 

□現場販售商品或未經允許之物品 五點 

□影響其他街頭藝人展演 五點 

□破壞或影響整體街頭藝人形象 五點 

□違反公共空間規定或其他法令規範(請說明)： 

 

 

二點～

五點 

街頭藝人簽名 

簽名： 

建議或申訴事項：有□ 無□ 

公共空間名稱  

現 場 空

間 管 理

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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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街頭藝人申請據點展演作業流程圖 

 

 

 

 

 

 

 

 

 

 

 

 

 

 

 

 

 

 

 

 

 

 

 

 

 

 

 

 

 

 

 

 

送件/更正/撤銷 
1.按下確定鍵送審 
2.送件表單經機關審核決行完成同意進行借用，即完成該申請決定，無法再進

行修正或取消。申請人若需更正展演日期等事項或取消該次申請，請另電洽
本處審核單位辦理更正/撤銷 

通過/不通過 
送審表單回至場地管理單位，由場地管理單位進行最後 Email結果通知，同意
申請之案件由系統產製同意展演約定書併同寄送 

 

審查 
1. 於受理申請日起5工作日內進行審查，作成准駁之決定 
2. 視賸餘場次再開放申請場次，審核時間不受限 

3. 申請送件表單分由申請地點之各管理單位【管理科(新威園區範圍)、北管理
站(高雄轄區)、南管理站(屏東轄區)】進行審核 

系統 Email 審核通知結果
及同意展演約定書 

 

線上填單 
線上填妥展演申請表及約定書 

1. 開放當年度各月之申請(每年11月1日開放次年度各月申請) 
2. 展演日7日前進行申請(不計入展演當日） 

 
額外賸餘場次開放申請 

1. 得另視當月及次月賸餘場次再開放申請 
2. 展演日4日前申請(不計入展演當日) 

決行 
除舉辦每場次預計參加或聚集人數達1,000人以上且持續2小時以上之申請/變
更/撤銷，由一層(處長)決行外，餘原則由二層決行 


